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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出台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实施意见
9月26日，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妇联关于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厦门市委高度重视妇联和妇女工作。《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妇联关于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闽委办发〔2014〕20号）出台后，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市委办同市妇联调研总结，牵头相关部门提出贯彻意见，结合“美丽厦门建设”，适时在全市推广。市妇联根据文件以及7月下旬召开的全省设区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精神，着手起草《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之后，市妇联领导带领机关中层干部深入各区召开6场专题座谈会，听取基层妇女组织和妇女干部对新时期全市家庭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以书面形式向20多家市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在采纳吸收各单位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文稿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提交市委办、市政府办审核。9月26日，以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正式下发本《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明确新形势下开展家庭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促进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以家庭需求为导向，以增强民生福祉为重点，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动力，将开展新时期家庭工作融合融入《美丽厦门战略规划》，不断推动新时期家庭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第二部分重点围绕实施家庭美德、家庭教育、家庭关爱、家庭服务四大工程十项行动，从广大家庭实际需求出发，细化工作任务和措施，探索开展家庭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第三部分重点强调组织领导、探索创新、工作合力、舆论引导等相关要求，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推进家庭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家庭工作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步部署，与美丽厦门同步推动，与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建设同步规划，与为民办实事项目同步落实，不断推进家庭工作发展，丰富美丽厦门的文明内涵，最大限度发挥基层优势、激发广大家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和踊跃参与美丽厦门建设。（市妇儿工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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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派员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维权信访骨干培训研讨班
9月23-27日，全国妇联系统维权信访骨干培训研讨班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妇联的权益部同行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新的维权信访知识，剖析信访工作改革及面临的新形势，交流研讨各地维权信访中好的经验做法，尤其是在女童安全保护和妇女法律援助个案维权等方面的社会成效。
23日开班仪式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范小毛、湖北省妇联主席彭丽敏、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高莎薇、副部长兰青等领导出席开班仪式。谭琳书记在讲话中谈到：做好新形势下的妇联维权信访工作要有大局意识，要胸怀大局；要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维权是维稳的基层，维稳的关键是维权；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服务理念和服务能力。

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参观了解了湖北省妇联公共服务平台“12338”的运营情况，以及湖北省妇女儿童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建设。（市妇联权益部）
厦门市举办“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推进交流会
为进一步推动“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发挥“巾帼文明岗”的示范带动作用，10月9日下午，厦门市妇联在全国级“巾帼文明岗”市图书馆召开“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推进交流会。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各区妇联主席、本市09年以来获命名表彰的全国巾帼文明岗等近80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妇联陈俊泳副主席回顾总结2013年以来厦门市“巾帼建功”活动情况，并就下一步迎接全国妇联、全国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对全国级“巾帼文明岗”的联合检查工作提出部署。市妇联宣传部谢立武部长对“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进行业务培训。市图书馆付虹副馆长对图书馆近年来开展“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在会上做了交流。

会后，与会人员观摩了图书馆巾帼文明岗的档案材料，参观了市图书馆全国“巾帼文明岗”创建情况。图书馆“全方位开放、全公益服务、全社会共享”的服务宗旨，温馨和谐的氛围环境，规范的档案资料整理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市妇联宣传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0月10日，厦门市妇联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俊泳、朱秀敏在会上发言。
会上，吴主席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妇联巩固拓展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等方面提出五个方面提出要求。她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成果，深刻总结了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我们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高度自觉，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厦门市妇联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

会议强调，从严治党是一项永续工程、紧迫任务，必须深刻认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时刻绷紧加强作风建设、从严治党的“弦”，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把党建设得更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亲自抓、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执行“一岗双责”，把党建工作与分管业务工作摆在同等重要位置，切实落实党建工作部署。要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真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从严治党重大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政府公信力、干部执行力、制度约束力。一要严明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坚定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二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格执行干部管理规定，用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严的纪律约束干部。组联部、办公室要组织大家学习有关规章制度，让我们的干部熟悉。三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好民主集中制，从爱护干部角度出发，经常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讲真话、办实事、形成一股正气，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活环境。四要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强化制度执行，维护制度权威性。五要抓好作风建设。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马上就办”。紧紧扭住“四风”不放松，抓常抓细抓长，真正让好作风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信念、一种习惯，成为妇联上下的一种风气、一种氛围。树立全局意识、真抓实干、积极向上推动妇联工作全面完成，

陈俊泳副主席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一是要学习领会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理解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五个成效、六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要深刻理解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的八个方面的要求，通过学习，切实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二是要贯彻落实好。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妇联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明确责任，狠抓落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贯彻落实坚持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带头工作，做好表率。机关各部室要按照职责分工，从部门到个人都要尽职尽责完成各自工作，做出成绩，干出特色，确保年初布置的各项工作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要从严要求，改进作风。牢固树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坚决杜绝“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想法和现象，用党的纪律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弘扬正气，推动妇联机关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朱秀敏副主席说：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是关键。作为分管干部管理工作各要强化党建主业意识，强化管党治党意识，主动担责、认真履责、扎实尽责。按照习近平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8点要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让干部感到身边有一把戒尺，随时受到监督。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

会上还组织大家学习了《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妇联机关党总支）
厦门市人大内司委委员对妇女权益保障献计献策
10月11日上午，市人大内司委召开会议，听取市政府、市中院对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并听取内司委委员的意见建议。
市政府在报告中提出：一要提高妇女参政比率和能力，继续抓好女性进村“两委”和村委会“妇女委员专职专选”工作，加强女干部实践锻炼，加强女干部储备和选拔使用，建立健全有利于实现性别平等的女干部培训机制。二是推动妇女劳动权益保护，加强妇女创业就业公共服务，加大妇女劳动权益监察力度，出台完善保障妇女就业政策。三是加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力度，在土地确权工作中依法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四是加强妇女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司法保护。

市中院在报告中提出：一是深化思想认识，全面加强妇女权益保护，依法惩治侵害妇女权益的犯罪，妥善处理涉及妇女权益的民事纠纷。二是建立专业团队，大力推动家事审判工作，建立两级法院家事审判专门审判庭、合议庭和专门审判团队。三是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妇女维权工作机制。

针对市政府和市中院的报告，内司委委员们纷纷发言，提出意见建议，一是政府要研究细化妇女委员专职专选的具体措施，提高女性候选人数量，保障基层妇女的民主自治权利；二是针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政府要加大宣传，加强监督检查，特别是女职工集中的行业、企业，确保法律法规落实到位，体现政府对企业女职工的关爱；三是针对二胎政策放开对企业和女性就业的影响，政府相关部门要提前调研、谋划措施，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女性就业率。(市妇联权益部)
厦门市妇联多举措推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落实
近日，全国妇联印发了《农业部、全国妇联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会谈纪要》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要求各地在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确保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不挂“空挡”。
接到通知后，市妇联领导高度重视，召开党组会、办公会组织领导班子、业务处室学习领会精神，研究部署工作措施和对策。10月10日下午，市妇联主席吴亚汝、副主席朱秀敏带领权益部，走访市农业局（农办），市人大内司委、法制委等部门，沟通协调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事宜。

在市农业局（农办），吕参军局长（主任）对妇联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针对市妇联提出的几点意见，他现场办公逐一落实，明确增加市妇联为土地承包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吕参军表示会大力支持妇联组织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工作，将按照农业部的统一标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体现妇女名字，可以登记为土地承包经营人，也可以登记为共有权人。

在市人大内司委、法制委，吴亚汝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的“加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力度”表示认同和感谢，希望市人大发挥监督职能，确保该项工作得到改善落实。市人大内司委的领导表示将继续在以下方面监督政府，落实人大审议意见：一是引导村规民约的修订。下一阶段，民政、农业等部门将积极引导村规民约的修订，把“加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力度”纳入村(居)自治范围，纳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重点监督范围，进行民主听证、民主评议，实现过程公开、结果公开，逐步减少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事件的发生。市农业局、市民政局、市国土房产局等部门还将积极开展工作，切实加强政策引导和法律指导，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督。二是土地确权工作中依法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根据中央和省里的部署，我市今年下半年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目前已确定同安区五显镇，翔安区内厝镇，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双岭村，海沧区海沧街道古楼农场、东孚镇过坂社区作为试点单位先期开展工作。在推进试点工作过程中，市农业局要求各区依法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同时推动落实确权过程中农村妇女的名字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让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真正落到实处。（市妇联权益部）

2013年度厦门市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监测评估专家评审会召开
10月11日上午，市妇儿工委办、市统计局联合召开2013年度厦门市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监测评估专家评审会议，对《2013年度厦门市妇女发展纲要监测统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和《2013年度厦门市儿童发展纲要监测统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评审论证。市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监测评估专家组成员、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市妇女人才研究会、厦门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专家等30多人参加会议。
去年以来，市妇儿工委、市统计局加强与市妇女人才研究会、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的合作，依托厦门大学社会学院开展“两纲”监测评估课题调研，就“两纲”指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市妇儿工委办、市统计局多次与厦大课题组就监测评估报告写作框架、数据分析等进行探讨交流。2014年8月中旬，形成监测统计报告（初稿）下发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各成员单位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形成监测统计报告（征求意见稿）。

会上，市妇女人才研究会会长陈力文就2013年度我市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总体进展情况和实施的特点与困境作了简要介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唐美玲教授就报告撰写情况作了汇报。与会专家会前认真审阅了报告，并就相关指标数据说明进行了认真修改和审议，对重难点指标的实施推动提出了意见建议。

市妇儿工委副主任、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汝在会上强调，各成员单位要确保妇女儿童监测评估数据质量，确保监测统计数据的真实可信、具有可比性，确保按时完成年度监测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要针对重点难点指标实施情况，认真开展分析研究，全面掌握目标项目进展情况，制定攻坚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力争实现突破。市妇儿工委办也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加大指导、督查力度，推动重点、难点指标的完成，为明年“两纲”实施中期评估奠定坚实基础。（市妇儿工委办）
市妇联赠订《中国妇女报》惠及486个村居妇女之家
为加强“妇女之家”建设，落实宋秀岩副主席在全国妇联十一届三次常委会议暨省区市妇联主席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市妇联将拨出专款，为全市486个社区、农村妇女之家赠订2015年《中国妇女报》，用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妇联的声音传递到“妇女之家”，成为妇女姐妹的精神食粮，做实做活做优“妇女之家”。
《中国妇女报》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妇女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指导基层妇女工作、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推进妇女事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妇女工作的良师益友。（市妇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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